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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拓展公司环保及资源综合利用领域业务，积极探索水务经济发展模式，2012年2

月27日，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有关合作方签署

了《合作协议》，使用自有资金向北京中天润博水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润

博”）投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2012年2月27日，公司与中天润博原股东等相关方在北京签署了《合作协议》。根

据该协议，公司以现金方式向中天润博投资人民币6,678.57万元，占中天润博增资后

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的55%。 

（二）按照公司对外投资审批权限，该事项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并经董

事长批准。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中天润博原股东为王楠(原任中天润博执行董事、经理，增资后任中天润博董事、

经理)、张军亮等自然人，王楠为中天润博实际控制人。 

（二）公司与交易对手方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原中天润博资产已经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资产评估报告书（“国融兴华评报字[2012]第007号”），以2011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

日，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3,944.34万元。在此基础上经协商，公司与



 

另一投资方北京佳逸创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逸创景”）以现金的方式投资中

天润博，公司投资额为人民币6,678.57万元，佳逸创景投资额为人民币1,821.43万

元，总投资额为人民币8500万元。中天润博增资后，实收资本由人民币500万元变更为

9,000万元。公司占中天润博增资后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的55%；佳逸创景占中天润博

增资后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的15%，中天润博增资后其原股东占中天润博注册资本及实

收资本的30%。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中天润博： 

成立日期：2010 年 9月 28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 14号 6 幢三层 313号 

法定代表人：王楠 

注册资本：2,500 万元  

实收资本：500 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专业承包；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

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未取得行政

许可的项目除外。 

中天润博通过其参股公司北京中润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润博”）及

其控股子公司太原市再生水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再生水公司”）在山西省太原市

从事城市污水处理及再生水回用项目的运营业务。 

2、再生水公司： 

成立日期：2008 年 1月 21日  

住所：太原市小店区学府街 418号 

法定代表人：王楠 

注册资本：100 万元  

实收资本：100 万元 

经营范围：污水、再生水的研究、开发及技术咨询服务；再生水、水处理设备、

输水管道的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需获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

营，许可项目按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再生水公司为中天润博于 2010年 12 月受让并持有 80%股权的控股子公司。  



 

3、太原市再生水利用开发项目基本情况 

为促进太原市再生水利用，中天润博已与太原市城乡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太

原城管委”）签署《太原市再生水利用开发（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根据框架协议，太原城管委同意中天润博在太原市城区范围内从事再生水利用开发实

施工作，具体为：太原市各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的达标排放的再生水利开发项目均由

中天润博负责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及管理等。实施项目由再生水公司具体负责。

该框架协议为基础性协议，具体项目开展时另行签署具体协议。 

中天润博目前正在开展太原市再生水回供城北工业企业工程项目前期工作，落实

项目具体协议、各项手续及人员、技术、管理等各项保障措施。拟建设规模：再生水

规模 8万吨/日，预计总投资约 1.85亿元。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佳逸创景作为投资方向中天润博投资人民币 6,678.57 万元及 1,821.43

万元，该等资金为中天润博新增实收资本。增资完成后，公司及佳逸创景在中天润博

的股权比例为 55%及 15%，原股东股权比例为 30%。出资方应在《合作协议》生效之日

起十个工作日内完成现金增资。 

2、出资方投资完成后，中天润博注册资本由 2,500 万元增加至 1.2 亿元，实收资

本由 500万元增加至 9,000万元。  

3、公司成为中天润博控股股东后，采用子公司管理方式，依照法律法规、《合作

协议》及中天润博《公司章程》等规定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 

4、合作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生效后，按法律法规及合作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并承担

违约责任。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有助于推动公司环保、节能、资源综合利用集团化战略的实

施，是公司在围绕将再生水资源打造为“第二水源”的水务领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上

的积极探索，对外投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的 3.35%，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2、中天润博正在与相关方就再生水利用开发具体项目协商签署项目具体协议并明

确运营期、水量、水价等事宜，具体协议签署前，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协议签

署后另行公告。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合作协议》； 

2、《资产评估报告书》。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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